
吉首大学研究生院 
 

研通〔2021〕23 号 

 

关于公布 2021 年吉首大学研究生教育教改 
研究项目名单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按照《关于开展 2021 年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

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个人申报、研究生培

养单位推荐、研究生院审查、学术委员会专家组评审，确定

“研究生的创新应用能力的培养研究-以数学专业研究生专业

基础课的教学探索为例”等 15 项课题为我校 2021 年研究生

教育教改研究项目，研究时间为 2 年。所有项目成果须标注

“吉首大学研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资助（注明项目编号）”。 

请项目负责人按照要求在规定研究期限内完成课题研

究，逾期不能结题者，按《吉首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

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》执行，请各培养单位加强管理，保

证项目研究质量，督促项目负责人按期结题。 

 



附件：吉首大学 2021 年研究生教育教改研究项目立项

名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2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研究生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

 


